
 

行政院   第 3829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 

    討論事項（一） 

經濟部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2、第 72 條修正草案，

經龔政務委員明鑫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經濟部函以，面對現今各國基於關鍵產業自主等考量，

透過鉅額補貼或擴大租稅優惠，增加國內生產並吸引國

際企業投資，為我國產業帶來新的競爭，因此，我國有

必要新增相關租稅獎勵措施，以持續掌握現有優勢，進

而鞏固並提升我國產業在國際供應鏈地位，本部爰擬具

「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2、第 72 條修正草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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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邀集財政部、經濟部及國科會等相

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前瞻創新研發投資及先進製程設備投資抵減（修

正條文第 10 條之 2）： 

      1、資格條件：公司當年度研發費用、研發密度達一定規

模，且有效稅率達一定比率(112 年為 12%、113 年起

原則為 15%，但可報本院核定調整為 12%、114 年至

118 年為 15%)。 

      2、適用對象：於國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

地位之公司，不限適用產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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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獎勵項目：前瞻創新研發投資抵減（抵減率為當年度

25%）、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設備投資抵減（投資金額

須達一定規模，抵減率為當年度 5%）。 

    (二)施行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8 年 12 月 31 日

止。（修正條文第 72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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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促進產業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產業創新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於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公布施行，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本條例公布施行迄今已逾十一
年，對協助產業創新有一定之助益。 

臺灣長期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存在緊密之合作關係，我國產業之獨特性
與不可取代價值，已成為國際經貿鏈結之後盾。惟在全球供應鏈走向區域
化及產業鏈進行重組之際，我國產業須因應新競合情勢並持續扮演要角。
在一連串全球重大事件干擾全球供應鏈運作下，各國基於強化產業韌性與
國家安全考量，發布關鍵產業發展政策，強調供應鏈自主與穩定，爭取次
世代技術主導權，透過鉅額補貼或擴大租稅優惠，增加國內生產並吸引國
際企業投資。面對國際局勢競爭壓力，我國應持續掌握現有優勢，進而鞏
固並提升我國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之地位，已成為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之重
要戰略，有必要新增租稅優惠措施，爰擬具本條例第十條之二、第七十二
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

一定要件且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
支出金額百分之二十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購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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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用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支出金額百分之五得抵減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有關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之有效稅率未低
於一定比率之標準，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以
百分之十五定之。另考量國際間施行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之期程不一，
為賦予產業適當緩衝，爰規定有效稅率之下限，於一百十二年度為百
分之十二，自一百十三年度起為百分之十五，但一百十三年度得審酌
國際間施行前開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情形調整為百分之十二。（修正
條文第十條之二） 

二、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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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之二 為強化產

業國際競爭優勢，並

鞏固我國產業全球供

應鏈之地位，於我國

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

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

位之公司，符合下列

各款條件者，得就當

年度投資於前瞻創新

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

 一、 本條新增。 

二、 臺灣長期在全球

產業供應鏈存在緊密

之合作關係，我國產

業之獨特性與不可取

代價值，已成為國際

經貿鏈結之後盾。惟

在全球供應鏈走向區

域化及產業鏈進行重

組之際，我國產業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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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十五，抵減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並以不超過

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

十為限： 

  一、在同一課稅年度

內之研究發展費

用及研究發展費

用占營業收入淨

額比率達一定規

模。 

因應新競合情勢並持

續扮演要角，進而鞏

固並提升我國關鍵產

業在國際供應鏈之地

位，已成為國家安全

及經濟發展之重要戰

略。爰於第一項明定

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

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

關鍵地位之公司，其

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

境保護、勞工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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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當年度有效稅率

未低於一定比

率。 

  三、最近三年內無違

反環境保護、勞

工或食品安全衛

生相關法律且情

節重大情事。 

符合前項所定要

件之公司，其當年度購

置自行使用於先進製

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

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

情節重大情事，且在

同一課稅年度內投入

之研究發展費用與研

究發展費用占營業收

入淨額比率均達一定

規模，及在我國繳納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有

效稅率未低於一定比

率者，得適用本條所

定租稅優惠。其中研

究發展費用、營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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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一定規模者，得於支

出金額百分之五，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

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

十為限。 

申請核准適用第

一項規定投資抵減之

公司，其當年度全部研

究發展支出，不得適用

第十條、第十二條之一

入淨額均為公司個體

綜合損益表之科目金

額；另考量該等公司

從事前瞻創新研究發

展，其投入金額與承

擔風險相對於一般公

司高，為降低公司之

研發風險，當年度研

究發展支出得適用較

現行第十條優惠之抵

減率，爰將抵減率定

為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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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其他法律為

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

供之所得稅優惠；申請

核准適用前項規定投

資抵減之公司，其當年

度全部購置機器及設

備支出，不得適用前條

及其他法律規定機器

或設備投資之所得稅

優惠。 

公司於同一年度

申請核准適用第一項

三、 另為鼓勵符合第

一項要件之公司擴大

在我國投資先進製程

機器或設備，以鞏固

全球供應鏈關鍵地

位，第二項明定該公

司購置供自行使用於

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

或設備，其支出金額

合計達一定規模者，

得於支出金額百分之

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29
次
院
會
會
議

11
B4
0A
5F
3F
5E
4B
22



6 

及第二項規定之投資

抵減，或與本條例或其

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

減合併適用時，其當年

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

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五十為限。但依其他

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

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

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

限。 

利事業所得稅額，並

以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

十為抵減稅額上限。 

四、 鑑於符合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之公

司，得適用優於第十

條及第十條之一之租

稅優惠，為避免租稅

過度優惠，爰於第三

項明定申請核准適用

第一項規定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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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所

稱有效稅率，指公司當

年度依所得稅法第七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計

算之應納稅額，減除依

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

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可

扣抵之稅額、大陸地區

來源所得在大陸地區

及第三地區已繳納之

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

依本條例及其他法律

之公司，其當年度全

部研究發展支出，將

不得重複適用第十條

與第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及其他法律為鼓勵

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

所得稅優惠；另前開

公司應就其當年度全

部購置之機器或設備

支出，評估符合第二

項或第十條之一規

定，擇一申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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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

後之餘額，占其全年所

得額之比率；所定一定

比率，一百十二年度為

百分之十二，自一百十

三年度起為百分之十

五，但一百十三年度之

一定比率，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審

酌國際間施行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全球企

業最低稅負制情形調

亦即公司不得將符合

先進製程之機器設備

申請適用第二項，並

將其餘雖不符合「先

進製程」，但符合第十

條之一適用範圍之機

器設備，申請適用第

十條之一，爰於第三

項後段明定，申請核

准適用第二項先進製

程規定投資抵減之公

司，其當年度全部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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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為百分之十二，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公告之。 

前五項投資抵減

之適用範圍、資格條

件、一定規模、申請期

限、申請程序、核定機

關、當年度合計得抵減

總額之計算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置機器及設備支出，

不得適用第十條之一

及其他法律規定機器

或設備投資之所得稅

優惠。其他不得重複

適用之投資抵減規

定，例如生技醫藥產

業發展條例第五條及

第六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

七條、獎勵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條例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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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九條、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第二十三條與新

市鎮開發條例第十四

條及第二十四條等，

併予敘明。 

五、 鑑於本條例及其

他法律均有相關投資

抵減之規定，爰於第

四項明定公司於同一

年度合併適用第一

項、第二項投資抵減

及其他投資抵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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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

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六、 第五項前段定明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有

效稅率之定義，指公

司當年度實際在國內

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占全年所得額

之比率。另依所得稅

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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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計算之應納稅

額，須減除依境外所

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

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

稅額、大陸地區來源

所得在大陸地區及第

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

稅可扣抵之稅額、依

本條例及其他法律規

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

之餘額，以核算申請

公司實際在國內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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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有關公司當年度

實際在國內繳納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及全

年所得額，應以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數為

準；公司申請適用本

條租稅優惠時，因其

當年度所得額及稅額

尚未經稽徵機關核

定，爰該公司當年度

全年所得額及實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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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繳納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暫以其自行

依法調整後之全年所

得額及申報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所

載金額為準。倘嗣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公司該年度有效稅率

低於第五項後段所定

一定比率者，則該年

度不得適用本條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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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 

七、 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推動全球企

業最低稅負制，以有

效稅率百分之十五為

標準，獲防止稅基侵

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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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ing, BEPS）包容

性架構成員支持，預

計自一百十二年施

行。為使技術創新且

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

位之公司，在適用第

一項或第二項租稅優

惠下，仍可兼顧在我

國繳納一定比率合理

稅負之政策目的，爰

以前開OECD全球企

業最低稅負制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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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稅率百分之十五，

作為在我國繳納一定

比率稅負之標準。另

考量施行全球企業最

低稅負制之國家，尚

須增修其國內法令配

合執行，致國際間推

動期程不一，為賦予

產業適當緩衝期間，

爰於第五項後段明定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一

定比率，一百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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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百分之十二，自

一百十三年度起為百

分之十五，但一百十

三年度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審酌

國際間（主要國家或

地區）施行 OECD 全

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情

形調整為百分之十

二，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財政部公告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29
次
院
會
會
議

11
B4
0A
5F
3F
5E
4B
22



19 

八、 公司當年度適用

第一項或第二項投資

抵減者，如依本條例

及其他法律規定之投

資抵減，尚有可抵減

稅額減實際抵減稅額

之餘額（以下簡稱可

抵減餘額），該餘額於

當年度仍得抵減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惟須符合第四項當年

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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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五十為限之規定，

併予敘明。例如某公

司於一百十一年度適

用第十條研究發展投

資抵減規定，且經核

定尚有可抵減餘額，

後該公司於一百十二

年度適用本條投資抵

減，則本條抵減稅額

及前開第十條可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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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均得抵減該公

司一百十二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九、 第六項明定前五

項投資抵減相關事

項，授權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以辦

法定之。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但第十

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但第十

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

一、 第一項至第四項

未修正。 

二、 鑑於法律案經總

統公布後，其公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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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條、第十二條之一、第

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條、第十二條之一、第

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期為一般民眾所周

知，較立法院三讀日

期易於查閱，爰將第

五項之立法院三讀

日期調整為總統公

布日期。 

三、 增訂第六項本次

修正條文之施行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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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修正公布之第

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

之二、第十九條之一施

行期間，自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十條及第

二十三條之二施行期

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起至一百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第

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

之二、第十九條之一施

行期間，自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十條及第

二十三條之二施行期

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起至一百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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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九

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

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二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

四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

二、第十九條之一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九

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

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二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

一日修正之第十二條

之一、第十二條之二、

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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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自一百零九年一

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三條之三施行

期間，自公布生效日起

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期間，自一百

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

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

間，自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

二十三條之三施行期

間，自公布生效日起至

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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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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